
— 1 —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区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事项

督查落实工作规则的通知
博政办字〔2017〕61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《区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事项督查落实工作规则》已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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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事项督查落实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大区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事项办理落实力

度，确保区政府重大决策、重要工作部署和重点工作落到实处，

根据《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政府有关会议制度的通

知》（博政办字〔2017〕15号）精神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 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

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（以下简称承办单位）是区政府常务会议

确定事项的落实主体，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。对会

议确定事项，特别是有具体要求的工作任务，各承办单位必须按

时间节点及标准要求落实到位。

第二章  办理程序

第三条  按照目标细化、任务量化、责任实化的原则，由区

政府督查室按照下列程序组织开展区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事项督

查落实工作。

（一）分解立项。在《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印发之日起 2

个工作日内，对会议确定事项进行分解，落实责任单位，细化目

标任务，明确办结时限，提出办理要求，通过政务督查通知或者

其他方式，下达责任单位办理落实。

（二）督促检查。采取电话督查、实地督查、跟踪督查、暗

访督查等多种方式对会议确定事项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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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督查反馈。承办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积极协调落实，

确保办理结果实事求是、客观准确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情况

报告区政府督查室。

第三章  办理规范

第四条  会议确定事项有明确时限要求的，必须严格按时限

完成；未明确时限要求的，按照会议精神合理确定完成时限，并

尽快落实到位。

第五条  会议通过的拟以区政府或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

文件，只作一般性修改的，承办单位须在会议结束后 2个工作日

内按程序将修改后的文件报区政府办公室；有实质性修改意见需

要协调的文件，须在会后 5个工作日内上报。区政府办公室要尽

快完成文件审核和跟踪传批。会议通过的拟以部门名义印发或者

联合印发的文件，须在会议纪要印发后 4个工作日内印发；有实

质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 7个工作日内印发。

第六条  紧急情况或特殊事项，按照“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”

的原则尽快办理落实。

第七条  承办单位的办理情况报告要做到观点明确，事实清

楚，结论准确，格式规范，已完成的事项重点报告采取的措施和

取得的成效，未完成的事项重点报告工作进度、存在问题、下一

步推进措施和落实计划。

第八条  办理情况报告应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并加盖公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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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时限要求及时报区政府督查室。对不符合办理要求的退回重

办，承办单位应于 5个工作日内重新办理上报。

第九条  对办理周期较长或需长期抓落实的事项，由承办单

位按照会议要求分阶段办理，并定期向区政府督查室报告工作进

展情况，直至全面落实。

第十条  对因特殊原因难以按时限办结的事项，承办单位须

在办结时限前 2天说明理由，同时向区政府督查室申请延期，并

承诺延期办结时限。区政府督查室报区政府领导同意后，按新的

时间节点进行督办。

第四章  考核问责

第十一条  承办单位办理落实会议确定事项情况作为政务督

查考核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。

第十二条  对推诿扯皮、落实不力的承办单位予以通报批评。

因失职渎职造成重大失误或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

及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三条  本规则由区政府督查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12日印发


